
 
 

 

 

文件六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及
其有關文件的說明 

(1990年3月28日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

各位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經過四年
零八個月的工作，業已完成起草基本法的任務。全國人大常委會
已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包括三個附
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草案)，連同為全國人大代擬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
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草案)》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關於設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委員會的建議》等文件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現在，
我受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托就這部法律文件作如
下說明。

根據《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於成立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決定》，第六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任命了起草委員。1985年7月1日，起草委員
會正式成立並開始工作。在制定了工作規劃，確定了基本法結構之
後，起草委員會設立了五個由內地和香港委員共同組成的專題小
組，即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專題小組，居民的基本權利和



義務專題小組，政治體制專題小組，經濟專題小組，教育、科學、
技術、文化、體育和宗教專題小組，負責具體起草工作。在各專題
小組完成條文的初稿之後，成立了總體工作小組，從總體上對條
文進行調整和修改。1988年4月，起草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公佈
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
用五個月的時間在香港和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有關部門廣
泛徵求了意見，並在這個基礎上對草案徵求意見稿作了一百多處
修改。1989年1月，起草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採取無記名投票方
式，對準備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基本法(草案)以及附件和有關文
件逐條逐件地進行了表決，除草案第十九條外，所有條文、附件和
有關文件均以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多數贊成獲得通過。同年2月，第
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公佈基本法(草案)包括附件及
其有關文件，在香港和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中央各部
門，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有關專家，人民解放軍各總部中廣泛
徵求意見。經過八個月的徵詢期，起草委員會各專題小組在研究了
各方面的意見後，共提出了專題小組的修改提案二十四個，其中包
括對第十九條的修正案。在今年2月舉行的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
會議上，對這些提案採取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逐案進行了表決，均以
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多數贊成獲得通過，並以此取代了原條文。
至此，基本法(草案)包括附件及其有關文件的起草工作全部完成。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的徵集、評選工作，由起草委
員五人以及內地和香港的專家六人共同組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
區徽圖案評選委員會負責。在評委會對七千一百四十七件應徵稿進
行初選和複選後，起草委員會對入選的圖案進行了審議、評選，由
於未能選出上報全國人大審議的圖案，又由評委會在應徵圖案的基
礎上，集體修改出三套區旗、區徽圖案，經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
會議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表決，從中選出了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審議的區旗區徽圖案(草案)，同時通過了基本法(草案)中關於區



旗、區徽的第十條第二、三款。

四年多來，起草委員會先後舉行全體會議九次，主任委員會議
二十五次，主任委員擴大會議兩次，總體工作小組會議三次，專題
小組會議七十三次，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評選委員會也先後召
開會議五次。

回顧四年多來的工作，應該說這部法律文件的起草是很民主，
很開放的。在起草過程中，委員們和衷共濟，群策群力，每項條文
的起草都是在經過了調查研究和充分討論後完成的，做到了既服從
大多數人的意見，又尊重少數人的意見。每當召開各種會議，隨時
向採訪會議的記者吹風，會後及時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
員會通報情況。基本法起草工作是在全國，特別是在香港廣大同胞
和各方面人士的密切關注和廣泛參與下完成的。尤其需要指出的
是，由香港各界人士組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對基
本法的起草工作一直給予了積極有效的協助，他們在香港收集了大
量有關基本法的意見和建議並及時向起草委員會作了反映。諮詢委
員會的工作得到了起草委員會們的好評。

各位代表，提請本次大會審議的基本法(草案)，包括序言，第
一章總則，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第三章居民的基
本權利和義務，第四章政治體制，第五章經濟，第六章教育、科
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和社會服務，第七章對外事務，第八
章本法的解釋和修改，第九章附則，共有條文一百六十條。還有三
個附件，即：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附
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附件三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一、關於起草基本法的指導方針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我國政府為實現祖國統一提出的基



本國策。按照這一基本國策，我國政府制定了對香港的一系列方
針、政策，主要是國家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設立特別行政
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除國防、外交由中央負責管理外，香港
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和政策，原有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
律基本不變；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並照顧英
國和其他國家在香港的經濟利益。我國政府將上述方針政策載入了
和英國政府共同簽署的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並宣佈國家對香
港的各項方針政策五十年不變，以基本法加以規定。“一國兩制”
的構想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對香港的各項方針政策，是實現國家對
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同時保持香港的穩定繁榮的根本保證，是符合
我國人民，特別是香港同胞的根本利益的。

我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
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以法律規定。”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的根本
制度，但為了實現祖國的統一，在我國的個別地區可以實行另外一
種社會制度，即資本主義制度。現在提交的基本法(草案)就是以憲
法為依據，以“一國兩制”為指導方針，把國家對香港的各項方
針、政策用基本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

二、關於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是基本法的主要內容之一，不
僅在第二章，而且在第一、第七、第八章以及其他各章中均有涉
及。

草案第十二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
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這條
規定明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是草案規定特別行政區的
職權範圍及其同中央的關係的基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中央人民政府直轄的地方行政區域，同時
又是一個實行與內地不同的制度和政策、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
政區。因此，在基本法中既要規定體現國家統一和主權的內容，又
要照顧到香港的特殊情況，賦予特別行政區高度的自治權。

草案所規定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中央人民政府行使的職權或
負責管理的事務，都是體現國家主權所必不可少的。如特別行政區
的國防和外交事務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少數有關國防、外交和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自治範圍的全國性法律要在特別行政區公佈或成立實施，全國人
大常委會決定宣佈戰爭狀態或因特別行政區發生其政府不能控制的
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
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除此以外，草
案還規定，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
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
性組織或團體在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特別行政區的政治
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這對於維護國
家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維護香港的長期穩定和繁榮也是非常
必要的。

草案所規定的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
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此外，經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還可以自
行處理一些有關的對外事務。應該說，特別行政區所享有的自治權
是十分廣泛的。

在行政管理權方面，草案在規定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
自行處理香港的行政事務的同時，還具體規定了特別行政區在諸如
財政經濟、工商貿易、交通運輸、土地和自然資源的開發和管理、
教育科技、文化體育、社會治安、出入境管制等各個方面的自治
權。如規定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財政收入不上繳中央，中央



不在特別行政區徵稅；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港幣為特別行政區
的法定貨幣，其發行權屬於特別行政區政府。又如，規定特別行政
區政府的代表可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參加同香港有關的外
交談判；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
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
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定和履行有關協議。

在立法權方面，草案規定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經行
政長官簽署、公佈即生效，這些法律雖然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
案，但備案並不影響生效。同時草案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只是
在認為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
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時，才將有關法
律發回，但不作修改。法律一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回，立即失效。
這樣規定，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既符合憲法的規定又充份考
慮了香港實行高度自治的需要。

根據憲法規定，解釋法律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為了照顧
香港的特殊情況，草案在規定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同時，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特別行
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可自行解釋。這樣規定既保證了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權力，又有利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其自治權。草案還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
釋，只是在特別行政區法院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
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
到終局判決時，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
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解釋為準。這樣規定可使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
時對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的理解
有所依循，不致由於不準確的理解而作出錯誤的判決。



 

草案規定特別行政區法院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作為一
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法院而享有終審權，這無疑是一種很特殊的例
外，考慮到香港實行與內地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法律體系，這樣規定
是必需的。香港現行的司法制度和原則一向對有關國防、外交等國
家行為無管轄權，草案保留了這一原則，而且規定特別行政區法院
在審理案件中遇到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的事實問題，應取得
行政長官就此發出的證明文件，上述文件對法院有約束力。行政長
官在發出證明文件前，須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證明書。這就妥善解
決了有關國家行為的司法管轄問題，也保證了特別行政區法院正常
行使其職能。

此外，為使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就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
何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關係的條款、對附件三所列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律的增減以
及基本法的解釋或修改等問題作出決定時，能充分反映香港各界人
士的意見，起草委員們建議，在基本法實施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應
設立一個工作機構，這個機構由內地和香港人士共同組成，就上述
問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供意見。為此起草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關於設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建議》。

三、關於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草案第三章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其
他人享有的廣泛權利和自由，包括政治、人身、經濟、文化、社會
和家庭等各個方面。草案關於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的規定，有以
下兩個基本特點。 

(一) 草案對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賦予了多層次的保障。針
對香港居民組成的特點，不僅規定了香港居民所一般享有的權利和
自由，也規定了其中的永久性居民和中國公民的權利，還專門規定



 

了香港居民以外的其他人依法享有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此外，
在明文規定香港居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同時，還規定香港居
民享有特別行政區法律保障的其他權利和自由。根據《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
際勞工公約在香港適用的情況，草案規定這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
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草案除設專章
規定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外，還有其他有關章節中作了一些規
定。通過這幾個層次的規定，廣泛和全面地保障了香港居民的權利
和自由。 

(二) 草案所規定的香港居民的權利、自由和義務，是按照
“一國兩制”的原則，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的，如保護私有財產
權、遷徙和出入境的自由、自願生育的權利和對保護私人和法人財
產的具體規定等等。草案還明確規定，有關保障香港居民的基本權
利和自由的制度，均以基本法為依據。

四、關於政治體制

第四章政治體制主要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立法以及
司法機關的組成、職權和相互關係，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和立法會成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
人員以及公務人員的資格、職權及有關政策，還規定了香港特別行
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等等。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要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要
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以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
的。為此，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
展；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
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根據這一原則，本章以及附件一、附
件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有以下一些主要規定：



 

(一) 關於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關係。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
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為了保持香港的穩定和
行政效率，行政長官應有實權，但同時也要受到制約。草案規定，
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負責。行政長官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法案並公佈法
律，簽署財政預算案；行政長官如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可將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如行政長官
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預
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經協調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解
散立法會。草案又規定，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向立法會負責：執行
立法會制定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有關
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需經立法會批准；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
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必須徵詢
行政會議的意見。同時又規定，如立法會以不少於全體議員三分之
二多數再次通過被行政長官發回的法案，行政長官必須在一個月內
簽署公佈，除非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如被解散後重選的立法會仍
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有爭議的原法案或繼續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預
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行政長官必須辭職；如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
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立法會通過一定程序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
央人民政府決定。上述這些規定體現了行政和立法之間相互制衡、
相互配合的關係。 

(二) 關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草案規定，行政長官在當地
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到由一
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的目標。據
此，附件一對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作了具體規定，在一九九七年至
二〇〇七年的十年內由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此後
如要改變選舉辦法，由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



 

 

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由附件
規定比較靈活，方便在必要時作出修改。 

(三) 關於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對法案和議案的表決程
序。草案規定，立法會由選舉產生，其產生辦法要根據香港的實際
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到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
標。據此，附件二對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作了具體規定，第一、二屆
立法會由功能團體選舉、選舉委員會選舉和分區直接選舉等三種方
式產生的議員組成。在特別行政區成立的頭十年內，逐屆增加分區
直選的議員席位，減少選舉委員會選舉的議員席位，到第三屆立法
會，功能團體選舉和分區直選的議員各佔一半。這樣規定符合循序
漸進地發展選舉制度的原則。附件二還規定，立法會對政府提出的
法案和議員個人提出的法案、議案採取不同的表決程序。政府提出
的法案獲出席會議的議員過半數票即為通過；議員個人提出的法
案、議案和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須分別獲功能團體選舉的議員和分
區直接選舉、選舉委員會選舉的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的議員各過半
數票，方為通過。這樣規定，有利於兼顧各階層的利益，同時又不
至於使政府的法案陷入無休止的爭論，有利於政府施政的高效率。
在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年以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對法案、議案的
表決程序如需改進，由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
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和對法
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由附件規定，也是考慮到這樣比較靈活，方便
必要時作出修改。 

(四)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
主席、政府主要官員、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以及基本法委
員會香港委員的資格。草案的有關條文規定，擔任上述職務的人必
須是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這是體現國家主權的需要，也是體現由香港當地人管理香港的原則
的需要，只有這樣才能使擔任上述職務的人切實對國家、對香港特

102 



 

別行政區以及香港居民負起責任。也正是基於這一考慮，有關條文
還規定，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必須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
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組成。但照顧到香港的具體情況，允許
非中國籍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特
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可以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但其所佔比例不得超
過立法會全體議員的20%。 

(五)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根據體現國家主權、有利平穩過渡的原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
須由全國人大設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負責主持。考慮到
籌備工作須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成立之前進行，
而基本法要到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才開始實施，起草委員會建議，
全國人大對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作出專門決定，此項決
定與基本法同時公佈。起草委員會為此起草了有關決定的代擬稿。
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由香港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
負責產生，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香港最後一屆立法局的組成
如符合全國人大關於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
定中的規定，其議員擁護基本法，願意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符合
基本法規定條件者，經籌委會確認後可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
立法會議員。這樣安排，是為了保證香港在整個過渡時期的穩定以
及政權的平穩銜接。

此外，還規定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和立法會成員、
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五、關於經濟和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和社會
服務

第五章主要從財政、金融、貿易、工商業、土地契約、航運、
民用航空等八個方面，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濟制度和政策作了規



定，這些規定對於保障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機制的正常運行，保持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自由港地位很有必要。如在金融貨幣方
面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繼續開放外匯、黃
金、證券、期貨等市場；保障一切資金的流動和進出自由；保障金
融企業和金融市場的經營自由；確定港幣為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
可自由兌換，其發行權在特別行政區政府等等。又如在對外貿易方
面規定，一切外來投資受法律保護；保障貨物、無形財產和資本的
流動自由；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徵收關稅；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單
獨的關稅地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關稅和貿易總協定、
關於國際紡織品貿易安排等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貿易協定，包括優
惠貿易安排；香港特別行政區所取得的各類出口配額、關稅優惠和
達成的其他類似安排全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享用。同時還規定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要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參照現行的低稅
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制。此外對主要行業、土地契約、航運、民
用航空等各方面作了比較詳盡的規定。

第六章就保持或發展香港現行的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
教、勞工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作出了規定。這些規定涉
及香港居民在社會生活多方面的利益，對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是重
要的。

第五、六兩章的政策性條款較多，考慮到我國政府在中英聯合
聲明中已承諾把我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和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
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寫入基本法，加之香港各界人士要
求在基本法裏反映和保護其各自利益的願望比較迫切，因此儘管在
起草過程中曾對條文的繁簡有不同意見，但最終還是把政策性條款
保留下來。

最後，我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草案)作一點說
明。區旗是一面中間配有五顆星的動態紫荊花圖案的紅旗。紅旗代



 

表祖國，紫荊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在祖
國的懷抱中興旺發達。花蕊上的五顆星象徵著香港同胞心中熱愛祖
國，紅、白兩色體現了“一國兩制”的精神。區徽呈圓形，其外圈
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英文“香港”字樣，其
中間的五顆星動態紫荊花圖案的構思及其象徵意義與區旗相同，也
是以紅、白兩色體現“一國兩制”的精神。

各位代表，以上是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草案)》包括附件及有關文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 

(草案)的說明，請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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